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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 年 03 月 29 日（星期三）中午 12：10 

貳、地點：國際學院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梁茲程院長                               紀錄：簡鵬傑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 

陸、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上次會議提案 決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 
農企管學程擬修改106學年度課程規劃案【附

件 1】，請 討論。 

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委

員會審議。 
業送校課程委員會議

審議。 

提案二 
觀賞魚專班課程異動追認案【附件 2】，請  討
論。 

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

委員會審議。 
業送校課程委員會議

審議。 

提案三 
熱農系擬新增 103-106 四技班及碩士班選修

課程案【附件 3】，請 討論。 

修正後通過，提送校課

程委員會審議。 
業送校課程委員會議

審議。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 

案由：研修「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案【附件 1】，請 討論。 
說明： 
一、為配合本院組織調整，擬將「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條文修訂

如下： 
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二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擬訂本院課程規劃之共同原則。 

（一）課程架構－共同必修科目之

配當。 

（二）本院共同必修專業科目及學

分數。 

（三）本學院各學系（所）、學位學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擬訂本院課程規劃之共同原則。 

（一）課程架構－共同必修科目之

配當。 

（二）本院共同必修專業科目及學

分數。 

（三）本學院各學系（所）、學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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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程、學位專班之畢業學分數。 

（四）其他有關課程規劃共同事項。 

二、審議各學系（所）、學位學程、

學位專班之共同必修科目及專

業必、選修科目。 

三、審議課程歸系、學位學程、學

位專班規劃表。 

四、編審各系（所）、學位學程、學

位專班各科目課程摘要。 

程之畢業學分數。 

（四）其他有關課程規劃共同事項。 

二、審議各學系（所）、學位學程之

共同必修科目及專業必、選修

科目。 

三、審議課程歸系、學位學程規劃

表。 

四、編審各系（所）、學位學程各科

目課程摘要。 

三 

本會由下列成員共同組成： 

一、本學院院長、各系所、學位學

程及學位專班主任、華語文中心

執行祕書、學生代表 1人、本院

院定必修及專業選修之課程召

集人為當然委員，院長擔任主任

委員兼召集人，當然委員之任期

從其職務任期。 

二、各系所推選在本校任教一年以

上之專任教師三人，學位學

程、華語文中心、學位專班推

選在本校任教一年以上專任教

師一人，擔任推派委員，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任。推派委員

異動時，應再行推派遞補。 

本會由下列成員共同組成： 

一、本學院院長、各系所及學位學

程負責人、華語文中心執行祕

書、學生代表 1人、本院院定

必修及專業選修之課程召集人

為當然委員，院長擔任主任委

員兼召集人，當然委員之任期

從其職務任期。 

二、各系所推選在本校任教一年以

上之專任教師三人，學位學

程、華語文中心推選在本校任

教一年以上專任教師一人，擔

任推派委員，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推派委員異動時，應

再行推派遞補。 

 

四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獲選擔任委

員時，得依規定由學院頒發聘書。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獲選擔任委

員時，得依規定簽請校長頒發聘書。 

 

九 

本規程經本院課程委員會、校課程

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規程經本院、校課程委員會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二、檢附修訂後「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 
案由：檢視本院「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案【附件 2】，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因應本院修訂 107~110 學年度院定必修課程，請檢視本院之教育目

標及核心能力。 

二、 檢附本院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決議：照案通過並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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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 
案由：本院院定必修課程調整案【附件 3】，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必選修科目修訂準則第五條第二項規定：院定共同必修科目，

四技最高為17學分。為增加院定課程之彈性，本校業於101學年度第1
學期教務會議修訂取消下限學分規定。 

二、 本院目前院定共同必修科目為10學分，如下表所示，本次經調整將適

用於107~110學年度。 
科 目 名 稱 學分數 修改原因 備註 
生態學 2 －  
生物統計/統計學 2/2 － 二擇一 
生物統計實習/統計學實習 1/1 － 二擇一 

電子計算機概論 0 更名 
(原名為電腦軟體實務操作) 由校開課管理 

永續發展趨勢 3 －  
實務專題 2 － 委由熱農系開課 
合                  計 10   

三、 檢附課程中英文摘要。 

 

決議：修正後通過，本院院定必修課程調整如下：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數 

生態學 2 
生物統計/統計學 2/2 
生物統計實習/統計學實習 1/1 
電子計算機概論 0 
永續發展趨勢 3 
實務專題 2 
合                        計 10 

 

提案四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 
案由：檢視本院「課程與核心能力之關聯檢核表」及「課程與核心能力關聯

表」【附件 4】，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因應本院修訂107~110學年度院定必修課程，請就本院修訂完成之

「院定必選修課程」進行課程與核心能力對應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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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附本院「課程與核心能力之關聯檢核表」、「課程與核心能力關聯

表」。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觀賞魚專班 
案由：本院各系所課程異動及追認案【附件 5】，請  討論。 
說明： 

一、新增、更名選修課程一覽表： 
序

號 系、所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開課班級 修改

原因 符合核心能力項目 備    註 

1 
國際 
學院 

進階專技英文

寫作* 2 碩博士班 新增 
1.多元知識與優良職場能力 
2.國際化視野與尊重文化差

異的氣度 
 

2 
觀賞魚

專班 
傳染病免疫機

轉特論(1) 3 碩一 更名 
1.水生動物疾病診斷及疫苗

研發能力 
2.具備育種繁養殖開發能力 

傳染病免疫機轉特論

(1)原名：傳染病免疫

機轉特論 

3 
觀賞魚

專班 
傳染病免疫機

轉特論(1) 3 博一 

更名 
及更

改學

分數 

1.水生動物疾病診斷及疫苗

研發能力 
2.具備育種繁養殖開發能力 

傳染病免疫機轉特論

(1)原名：傳染病之致

病機制 

4 
觀賞魚

專班 
傳染病免疫機

轉特論(2) 3 
碩二上 
博二 新增 

1.水生動物疾病診斷及疫苗

研發能力 
2.具備育種繁養殖開發能力 

 

5 
觀賞魚

專班 
傳染病免疫機

轉特論(3) 3 
碩二下 
博二 新增 

1.水生動物疾病診斷及疫苗

研發能力 
2.具備育種繁養殖開發能力 

 

6 
觀賞魚

專班 
魚類免疫學特

論(1) 2 博一 更名 1.水生動物疾病診斷及疫苗

研發能力 
魚類免疫學特論(1)原
名：魚類免疫學特論 

7 
觀賞魚

專班 
魚類免疫學特

論(1) 2 碩一 新增 1.水生動物疾病診斷及疫苗

研發能力  

8 
觀賞魚

專班 
魚類免疫學特

論(2) 2 
碩二 
博二 新增 1.水生動物疾病診斷及疫苗

研發能力  

9 
觀賞魚

專班 
進階魚用疫苗

開發(1) 2 博一 更名 1.水生動物疾病診斷及疫苗

研發能力 

進階魚用疫苗開發(1)
原名：進階魚用疫苗開

發 

10 
觀賞魚

專班 
進階魚用疫苗

開發(1) 2 碩二 新增 1.水生動物疾病診斷及疫苗

研發能力  

11 
觀賞魚

專班 
進階魚用疫苗

開發(2) 2 
碩二 
博二 新增 1.水生動物疾病診斷及疫苗

研發能力  

12 
觀賞魚

專班 
水生動物疾病

學特論* 2 碩一 新增 

1.水生動物疾病診斷及疫苗研

發能力 
2.具備育種繁養殖開發能力 
3.具備器材與系統研發能力 

博碩士班合開課程 

13 觀賞魚 魚用疫苗製造 2 碩一 新增 1.水生動物疾病診斷及疫苗 博碩士班合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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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系、所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開課班級 修改

原因 符合核心能力項目 備    註 

專班 與應用 博一 研發能力 

14 
觀賞魚

專班 魚用疫苗開發* 2 博一 新增 1.水生動物疾病診斷及疫苗

研發能力 博碩士班合開課程 

15 
觀賞魚

專班 
魚病與營養免

疫* 2 
碩一 
博一 新增 1.水生動物疾病診斷及疫苗

研發能力 博碩士班合開課程 

16 
觀賞魚

專班 海洋生物技術 2 
碩二 
博二 新增 1.水生動物疾病診斷及疫苗

研發能力 博碩士班合開課程 

17 
觀賞魚

專班 
魚用診斷試劑

開發* 2 博一 新增 1.水生動物疾病診斷及疫苗

研發能力 博碩士班合開課程 

18 
觀賞魚

專班 
水產生物技術

應用專論* 2 博一 新增 

1.水生動物疾病診斷及疫苗研

發能力 
2.具備育種繁養殖開發能力 
3.具備國際宏觀知能 

博碩士班合開課程 

 
二、觀賞魚專班課程異動案業經 105.12.12 觀賞魚專班第 3 次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三、105學年第2學期新增課程案(標示課程名稱為粗體者)，業經105.12.27(公文文號：

1056000188)及 106.01.05(公文文號：1056000195)簽准通過。 

四、檢附碩博士班課程規劃表、課程大綱之中英文摘要。 

 

決議:照案通過並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13:30) 


